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樂中心之潛力進行研議後，再向委員會就檢討成果，就中心後續經營提出專案報告。」 

鄭部長麗君：現在這個提案最重要的是強調軟硬併行，所以軟體要促進，流行音樂不是只有場館，

而是要做產業基地，包含中央…… 

蔣委員乃辛：我不希望只有硬體，軟體的部分一定要配合。 

鄭部長麗君：文化部、經濟部與台北市政府有成立小組，針對這部分進行未來的規劃，謝謝委員。 

蔣委員乃辛：我再請教一下，北流當時的設備規劃設計是找唱傳統戲劇的專家，並非找流行音樂的

專家，所以音響流值的時間跟歌劇不一樣，所以當時歌劇的專家說應該要按照歌劇去做，可是

流行音樂跟歌劇不一樣！這個有沒有…… 

鄭部長麗君：因為一開始是以表演藝術的專業設備思考，已經納入流行音樂界了。 

蔣委員乃辛：還有一些在學校教流行音樂的老師建議，將來北流完成以後，是不是可以推策流行音

樂教育的場地？錄音間是不是可以提供學生租用來培育人才？ 

鄭部長麗君：這兩點納入名人館並與教育接軌，因為除了演出以外，都可以提供出來給業界製作、

錄音及學校培育人才使用，這個已經協調，也都會納入。 

蔣委員乃辛：尤其是學校的人才培育問題。 

鄭部長麗君：我們非常重視委員對於北流的意見，我都會積極關注有沒有納入推動。 

陳委員學聖：我完全支持北流，但它周遭的地一定要先整合，發揮強勢部長、專業部長及有影響部

長的特質，如果你能夠納入旁邊中華電信那塊地，透過以地易地，整個發展都不一樣。 

第二個，大陸交流事務部分，你們已經做了微調，我不想多問，但是，106 年度你們要怎麼做

…… 

鄭部長麗君：報告委員，關於北流周邊，我們已經跟台北市都發局反映過，也會持續跟北市政府橫

向協調。 

主席：北流部分的這個預算案，大家就沒有意見了？好，本案同意解凍。 

報告委員會，針對本日議程作如下決議：報告及詢答完畢，委員所提書面質詢，列入紀錄，

並刊登公報。委員質詢中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書面答復者，請相關機關於兩週內送交個別委

員或本委員會，但委員另行指定期限者，從其指定。 

有關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有關文化部主管預算（公務預算）部分解凍案 20 案及繼續處

理中華民國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有關文化部主管預算（公務預算）解凍案 1 案，業已處

理完畢，請依處理結果提報院會。 

現在處理臨時提案，共有 10 案。進行第 1 案。 

1、 

人權與自由是全世界普世的價值，也是臺灣重要的軟實力。文化部直屬的「國家人權博物館

籌備處」，於民國 100 年 10 月 19 日成立，100 年 12 月正式掛牌運作。期能以博物館群為概念

，納入全國各縣市不義遺址，建構臺灣公共歷史資產面貌，建立全面的臺灣人權史觀。建請文

化部參酌世界各國轉型正義與博物館案例，提出國家人權博物館未來常設展規劃構想，期能以

成為亞洲指標性的人權博物館為目標，爰請一個月內提出評估報告，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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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人：張廖萬堅 

連署人：蘇治芬  吳思瑤  何欣純 

主席：請問文化部對第 1 案有無異議？ 

鄭部長麗君：因為是常設展，國家人權博物館的推動都必須與民間人士尤其是受難前輩、相關協會

一起討論，所以，是否讓他們有比較長的時間如 6 個月…… 

主席：半年。 

張廖委員萬堅：好啦！半年。 

鄭部長麗君：常設展的部分。 

主席：好，改為半年，本案修正通過。 

進行第 2 案。 

2、 

文化為一個國家軟實力核心，為提升國民美學觀念、培養具有豐富人文素養和創新能力的新

公民，結合教育部及縣市政府現有藝文資源共同規劃「文化教育體驗計畫」，建請文化部綜整

國內藝術文化資源並廣納各界意見，評估涵括藝術、音樂、美學、閱讀、人權、建築、社區文

化、文化資產等多元層面納入文化教育體驗計畫，俾利此案計畫推動，爰請一個月內提出評估

報告。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。 

提案人：張廖萬堅 

連署人：蘇治芬  吳思瑤  何欣純  蘇巧慧 

鄭部長麗君：關於本案，本部業已與張廖萬堅委員討論過，有關文化教育體驗計畫，我們在行政院

會報下會有一組，我們會有先導計畫，但完成整個規劃需要一點時間，所以，已跟委員討論過

，看看能否改成半年？ 

主席：好，本案修正通過。 

進行第 3 案。 

3、 

為了拯救臺灣戲劇、振興我國影視產業發展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日前宣布將修法強制無線

電視事業、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在黃金時段播送本國自製節目，此將創造大量自製節目的需

求數，光是無線電視頻道就可能高達 3,000 多小時。 

惟我國影視產業因長期欠缺足夠資金，願意投入戲劇製作者越來越少，根據文化部統計，電

視劇自製的時數，從前年（2014 年）開始下降（-5.75%）。即便文化部每年補助製作資金，但

每年能補助製作的時數最多 513 小時，無法滿足現行頻道多、節目時數多的需求。為使影視產

業能有充足資金能用於製作優質戲劇，建請文化部研議籌設是具自償性、獨立性與專業性的影

視基金之可行性。 

提案人：張廖萬堅 

連署人：陳學聖  李麗芬  蘇巧慧  鍾佳濱  吳思瑤  

柯志恩  何欣純  黃國書   

高潞‧以用‧巴魕剌 Kawlo．Iyun．Pacidal 


